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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原 住 民 族 是 一 群 先 於 殖 民 國 家 存 在 於 這 片 土 地 上 擁 有 自 己 特 有 的 語 言 、 

文 化 、信 仰 與 規 範 的 群 體 。原 住 民 族 的 生 活 和 文 化 與 土 地 息 息 相 關 ，和 山 林  

的 互 動 累 積 了 豐 富 的 生 態 知 識 ，建 立 了 獨 特 的 宇 宙 觀 和 信 仰 ，並 且 和 社 會 組  

織 綿 密 交 織 成 特 有 的 文 化 。

四 百 年 來 ，從 清 代 開 山 撫 番 、 日 治 理 蕃 政 策 與 集 團 移 住 、 到 中 華 民 國 山  

地 平 地 化 政 策 等 等 ，殖 民 國 家 以 武 力 侵 略 、土 地 掠 奪 等 等 侵 害 原 住 民 族 固 有  

權 利 ；加 上 資 本 主 義 以 及 新 自 由 主 義 的 侵 擾 ，原 住 民 族 被 迫 遷 離 ， 失 去 傳 統  

世 居 的 土 地 ，在 自 己 的 家 園 流 浪 、被 邊 緣 化 成 為 異 鄉 人 。這 份 文 件 是 由 一 群  

原 住 民 青 年 用 自 己 生 命 歷 程 中 所 看 見 的 狩 獵 文 化 ^以 及 面 臨 到 的 狩 獵 傳 承 困  

境 集 結 成 意 見 書 ，並 串 聨 許 多 共 同 陳 述 人 聯 合 聲 明 。

一 、 土地與自然資源使用

原 住 民 族 與 土 地 的 關 係 緊 密 連 結 難 以 分 割 ，在 長 期 與 環 境 的 互 動 關 係 下 ， 

建 立 一 套 與 萬 物 永 績 共 存 的 法 則 ，從 原 住 民 的 角 度 来 看 ，狩 獵 行 為 不 只 是 單  

純 為 了 蛋 白 質 的 攝 取 ，而 是 集 結 環 境 、社 會 組 織 以 及 信 仰 的 内 涵 。狩 獵 需 要  

豐 富 的 動 植 物 、地 形 、 地 理 等 等 的 知 識 > 為 了 獵 場 生 態 的 永 績 ，也 累 積 出 在  

地 微 觀 的 生 態 知 戴 呈 現 在 信 休 狩 獵 禁 忌 及 規 範 體 系 中 。然 而 要 注 意 的 是 ， 

所 有 的 文 化 都 會 随 著 時 空 脈 絡 的 演 進 有 所 調 整 ，最 重 要 的 是 應 該 從 原 住 民 族  

内 部 觀 點 出 發 ，否 則 強 制 原 住 民 族 維 持 僵 化 固 定 的 態 樣 ，或 者 強 迫 其 改 變 ，



都 將 犯 下 自 我 中 心 主 義 的 錯 誤 。 1 2

二 、 身 為 一 個 真 正 的 人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通 常 和 社 會 組 織 有 艮 大 的 關 係 ，在 泰 雅 族 有 個 人 的 獵 寮 、 

家 族 使 用 的 獵 徑 、 部 落 或 部 落 群 的 獵 場 等 ， 受 到 一 層 一 層 的 g a g a 規 範 丨 而  

布 農 族 的 獵 場 常 以 氏 族 為 單 位 擁 有 和 使 用 ；排 灣 族 的 獵 場 則 和 貴 族 系 統 有 關  

2。 這 些 方 式 形 成 和 社 會 組 織 結 合 的 棲 地 管 理 ， 呈 現 出 個 人 與 集 體 的 關 係 ， 

個 人 行 為 受 到 狩 獵 組 織 的 保 護 ，而 狩 獵 集 圏 對 於 獵 場 的 管 理 也 限 制 個 人 狩 獵  

行 為 ，體 現 出 狩 獵 文 化 個 人 與 集 體 權 兼 蓄 的 性 質 。一 個 好 的 獵 人 在 文 化 群 體  

中 是 有 能 力 照 顧 部 落 的 人 ，受 到 景 仰 和 尊 重 ，是 個 人 從 屬 文 化 群 體 尋 求 認 同  

價 值 的 賁 踐 ，是 維 繫 基 本 人 性 尊 嚴 至 關 重 要 之 行 為 。

三 、 現 代 的 狩 獵 困 境

狩 獵 是 原 住 民 族 與 生 態 萬 物 共 存 的 生 活 日 常 ，在 非 原 民 的 觀 點 下 ，被中 

華 民 國 法 律 支 解 成 傳 統 領 域 •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搶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等 限 制 。 

獵 人 被 汙 名 化 成 為 山 林 的 破 壤 者 ，狩 獵 行 為 被 片 面 解 讀 成 生 態 保 育 的 破 壞 ， 

神 聖 的 獵 槍 變 成 所 謂 的 「治 安 死 角 J , 傳 承 知 識 及 文 化 的 獵 人 ，必 須 冒 著 國  

家 刑 罰 的 風 險 ，承 受 司 法 審 判 的 精 神 壓 力 ，在 去 脈 絡 化 的 保 育 知 識 下 ，光榮 

的 獵 人 從 生 態 守 護 者 淪 為 「盜 獵 者 」。

四 、 悖 離 現 實 的 法 律 規 範

在 當 前 的 法 制 规 範 下 > 獵 人 上 山 前 ，需 要 依 照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第 21-1 

條 」以 及 農 委 會 所 公 告 的 原 住 民 族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及 祭 儀 需 要 獵 捕 宰 殺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辧 法 」，在 2 0 天 (定 期 狩 獵 )或 5 天 (非 定 期 狩 獵 )前 ，申 請 狩 獵 許  

可 ，臚 列 預 計 狩 獵 的 動 物 種 類 ，並 於 狩 獵 後 3 0 日 內 回 報 獵 捕 動 物 ， 可 見 政  

府 對 於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文 化 的 不 理 解 ，忽 略 了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文 化 不 得 誇 耀 張 揚  

的 禁 忌 ，並 且 狩 獵 所 得 之 獵 物 仰 賴 於 祖 靈 的 恩 賜 ，難 以 預 估 真 正 可 獵 捕 到 的

1參 見 官 大 偉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的 文 化 生 態 意 義 ，載 ：原 教 界 2016年 1 2月 號 7 2期 ，頁 9 。

2同 往 1



動 物 種 類 ，毋 寧 是 歧 視 性 的 立 法 。 獵 人 所 使 用 的 獵 槍 也 在 行 政 機 關 3以及司 

法 者 偏 見 下 ，創 造 出 自 製 獵 槍 的 规 文 原 住 民 族 甚 至 被 創 造 出 有 「製 作 獵 搶 」 

的 傳 统 4。

综 上 ，這 些 法 律 的 制 訂 從 來 沒 有 經 過 原 住 民 族 的 同 意 ，更 遑 論 用 原 住 民  

族 的 觀 點 思 考 ，逕 自 以 蠻 横 的 方 式 解 讀 原 住 民 族 的 狩 獵 傳 統 ，並 創 設 悖 離 現  

實 的 規 範 ，將 狩 獵 汙 名 化 。 不 但 逾 越 了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中 肯 認 原 住 民 族 固 有  

權 利 的 规 定 ，也 達 反 了 憲 法 對 於 生 存 、信 仰 自 由 以 及 財 產 權 （原 住 民 族 自 然  

資 源 使 用 權 ） 以 及 增 修 條 文 第 1 0 條 第 11、 1 2 項 的 規 定 。 萬 望 大 法 官 採 嚴 格  

審 查 ，給 予 達 憲 之 宣 告 。

贰、狩獵與生態平衡

在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的 習 惯 中 ，有 許 多 禁 忌 ，觸 犯 禁 忌 者 會 遭 受 到 天 譴 或 者 族 群  

的 唾 棄 / 促 使 族 人 在 狩 獵 中 遵 循 著 一 定 的 規 範 。也 因 著 這 些 禁 忌 ，讓 原 住 民 族 與  

自 然 生 態 能 夠 達 到 平 衡 ，有 著 相 辅 相 成 的 效 果 。對 於 獵 具 有 獵 前 祭 搶 的 儀 式 ；針 

對 狩 獵 行 為 、獵 捕 對 象 的 語 言 禁 忌 ，如 ：不 可 以 說 要 去 打 獵 ，在 狩 獵 中 也 不 得 直  

呼 獵 物 或 獵 具 的 名 字 ，必 須 用 其 他 詞 語 替 代 。直 到 狩 獵 結 束 後 ，才 可 以 解 除 此 等  

禁 忌 5 6, 這 樣 的 禁 忌 與 儀 式 說 明 了 原 住 民 族 對 於 獵 場 、 獵 物 、 獵 具 與 大 自 然 的 謙  

卑 和 敬 畏 。

一、 狩獵規範與禁忌

在 狩 獵 前 ，若 家 中 有 成 員 逝 世 ，該 獵 人 將 不 得 進 入 山 林 狩 獵 ，若 達 反 此  

规 定 ，將 遭 遇 不 祥 之 事 ； 此 外 ，家 中 成 員 也 不 得 有 放 屁 、打 喷 受 、誇 大 其 詞  

6 (此 指 自 滿 的 言 論 ） 等 行 為 > 諸 如 此 類 的 行 為 將 影 響 狩 獵 的 情 形 ，輕 則 空  

手 而 歸 ，重 則 有 人 傷 亡 。在 入 山 狩 獵 前 ，也 應 祭 告 祖 靈 將 要 上 山 狩 獵 ，祈 求

3搶砲彈藥管制條例第2 0條 第 1 項規定「原住民未經許可，持有自製之獵搶，供作生活工具之用 

者 ，處行政罰鍰，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3年原上訴字第1 7號刑事判決（即王光祿案）：「該條例第20條 第 1 

項所稱之「自製獵搶」，首應考量該槍枝之「結 構 、性能」是否為原住民以其文化所允許之方式 

製 造 之 ，…」

5論壇一：原住民獵人說狩撒一引言人魯馬夫（布農族）引言記錄，原住民族狩獵105年度原住 

民狩獵文化與國家法律衝突法制座談會論文集，201 6年 2 月 3 曰。

6同註5 ，魯馬夫（布農族）引言紀錄。



祖 靈 給 予 豐 厚 的 祝 福 ，與 眷 顧 狩 獵 的 過 程 一 切 平 安 ，避 免 遭 受 惡 靈 的 侵 擾 。

狩 獵 期 間 ，獵 人 （團 ）必 須 熟 知 與 快 速 辞 認 動 （植）物 足 跡 、 分 佈 與 其  

特 性 ，以 及 山 林 間 地 形 、 地 貌 代 表 的 意 義 ，例 如 ： 山 羊 習 慣 棲 息 在 坡 度 較 陡  

之 懸 崖 峭 壁 ，若 遇 到 山 羊 的 足 跡 ，可 能 代 表 前 方 地 形 將 有 較 大 的 坡 度 ，此時 

如 随 著 山 羊 的 足 跡 前 行 ，可 能 被 困 在 懸 崖 上 ；因 上 山 狩 獵 無 法 像 在 居 住 地 随  

時 可 取 得 水 源 及 食 物 ，此 刻 必 須 瞭 解 植 物 的 特 性 ：含 水 量 高 的 植 物 可 以 避 免  

脫 水 、何 種 植 物 不 可 食 用 ，縱 使 可 以 食 用 也 要 留 意 食 用 的 部 位 避 免 誤 食 。捕  

捉 獵 物 時 ，也 應 考 量 個 人 與 團 體 可 以 負 擔 的 重 量 ，不 可 貪 心 ，亦 不 可 濫 捕 浪  

費 ， 因 為 在 族 人 的 觀 念 中 ，若 是 浪 費 祖 靈 的 祝 福 ，將 不 再 受 到 祖 靈 的 眷 顧 ， 

除 將 很 難 再 獵 到 獵 物 外 ，也 會 受 到 祖 靈 的 詛 咒 。

在 獵 場 分 配 上 ， 除 了 各 個 狩 獵 團 體 皆 有 自 己 狩 獵 的 範 圍 7外 8, 各 個 族 群  

皆 有 其 禁 地 或 聖 地 ，如 霧 台 魯 凱 族 的 大 、 小 鬼 湖 9 * 11及 蘭 嶼 的 天 池 等 ，在 這 些  

禁 地 或 聖 地 中 ，獵 人 （團 ）不 得 隨 意 採 集 或 狩 獵 ，否 則 將 達 反 該 團 體 的 规 範 ， 

受 到 上 天 的 詛 咒 。再 就 狩 獵 時 節 而 言 ，各 團 體 也 因 著 不 同 場 域 、氣 候 等 自 然  

環 境 而 有 所 調 整 ，例 ：

茂 林 魯 凱 族 在 祈 雨 祭 過 後 到 農 作 物 收 成 之 前 （約 為 冬 天 )，不 得 進 入 山  

林 狩 獵 " ， 即 是 因 為 在 過 去 農 耕 時 代 ， 茂 林 魯 凱 族 因 位 處 低 緯 度 ， 因 此 習 於  

春 末 到 秋 末 間 耕 作 ，而 因 農 田 耕 作 需 投 入 大 量 人 力 ，因 此 直 至 農 作 物 收 成 結  

束 ，邁 入 冬 天 之 際 才 會 釋 放 出 人 力 進 行 狩 獵 ；太 魯 閣 族 則 因 位 於 較 高 緯 度 ， 

冬 天 較 為 寒 冷 ，以 致 果 樹 不 長 果 子 ，獵 物 不 會 走 動 覓 食 ，所 以 不 會 狩 獵 ，而 

春 天 不 能 狩 獵 是 因 為 正 是 獵 物 繁 殖 的 時 間 ， 不 宜 狩 獵 12。 藉 由 因 地 制 宜 、 配

7原住民族狩撒範圍的概念是流動的，會隨著部落或獵困間關係與地貌等因素而有所改變=

8莊志強，泰雅族撖人養成之文化底蘊及其教育價值，頁 95-96 ; 莊慶信，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 

與環境正義一環境哲學的省思，哲學與文化，第 33期第 3卷 ，頁 142-143 »

9同t i  8 ，莊慶信，頁 150。

19析雨祭為茂林魯凱族持讀至今的祭典之一，舉行時間大約為春夏之交(現今常在每年四月辦理）， 

目的在播種後乞求上天恩賜足夠的降水量，讓農作物得以順利生長。

11筆者親身經驗 -

n 論壇一：原住民獵人說狩獵一引言人黃長興（太魯閣族）引言記錄，原住民族狩獵105年度原 

住民狩獵文化與國家法律衝突法制座談會論文集，2016年 2 月 3 日。



合 動 物 習 性 的 禁 獵 時 段 ，讓 動 物 得 以 擁 有 完 整 時 間 進 行 繁 殖 、 生 長 與 遷 徙 ， 

使 山 林 及 動 物 得 以 永 績 發 展 ， 不 致 滅 亡 。

二、 獵人是山林的觀察家及守護者

過 往 祖 先 們 生 活 的 智 慧 ，經 年 累 月 的 累 積 之 後 ，形 成 了 一 套 運 行 機 制 ， 

這 樣 的 規 範 不 僅 牵 繫 著 族 人 在 生 活 上 的 一 舉 一 動 3 也 造 就 獵 人 （團）成 為 生  

態 圈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環 。獵 人 （團）入 山 並 非 濫 獵 ，而 是 透 過 經 驗 法 則 ， 因應 

時節、地 紙 地 形 来 調 整 獵 區 及 獵 物 種 類 ，但 別 忘 了 ，大 自 然 是 瞬 息 萬 變 的 ， 

獵 人 （圑）仍 須 隨 時 因 應 當 下 變 化 做 出 應 變 ，這 樣 的 運 行 機 制 使 獵 人 （團） 

得 以 掌 握 生 物 數 量 及 移 動 足 跡 ，而 成 為 部 落 穩 定 獲 取 蛋 白 質 的 重 要 來 源 ，也 

是 山 林 生 態 圏 中 維 持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一 份 子 。

此 外 ，當 部 落 遭 遇 天 然 災 害 ，獵 人 （囷）榣 身 一 變 成 為 部 落 周 邊 地 形 的  

探 勘 者 ，藉 由 至 部 落 附 近 查 看 地 形 、地 貌 是 否 改 變 ，分 析 改 變 的 原 因 及 可 能  

帶 来 的 影 響 ，判 斷 部 落 是 否 處 於 安 全 的 狀 態 ，若 是 需 要 暫 時 遷 移 ，應 遷 往 何  

處 較 為 妥 適 等 ，此 些 判 斷 都 須 借 重 獵 人 （團）在 山 林 中 的 知 識 ，來 保 全 部 落  

族 人 的 生 命 財 產 安 全 。

三、 小結

综 上 所 述 ，透 過 狩 獵 规 範 及 禁 忌 ，以 及 狩 獵 地 區 及 禁 獵 時 節 的 調 整 ，讓  

獵 人 不 僅 僅 只 是 獵 食 者 ，同 時 也 擔 負 了 維 護 生 態 平 衡 與 保 衛 山 林 的 守 護 者 ， 

進 而 維 持 山 林 的 生 物 多 樣 性 ，使 各 個 生 物 群 體 生 生 不 息 。

參、當代原住民青年的生命經驗

當 國 家 將 土 地 收 歸 國 有 ，原 住 民 族 失 去 的 是 家 族 / 氏 族 固 有 的 生 活 空 間 與 獵  

場 ；當 國 家 制 定 層 層 法 律 管 制 土 地 與 自 然 資 源 的 使 用 ，甚 至 以 刑 法 處 罰 原 住 民 族  

的 狩 獵 行 為 、 高 強 度 的 限 制 人 身 自 由 ，造 成 的 是 原 住 民 族 整 體 文 化 的 式 微 ，以及 

社 會 組 織 與 關 係 的 裂 解 。在 這 樣 的 束 缚 之 下 ，原 住 民 族 所 承 擔 的 不 僅 是 生 命 財 產  

的 安 全 ， 更 承 擔 了 「落 後 的 文 化 」、 「使 用 危 險 搶 枝 J、 「生 態 保 育 殺 手 」等 種 種 汙  

名 。然 而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傳 統 由 來 已 久 ，國 家 不 應 以 單 一 的 文 化 與 價 值 觀 ，誤 解



並 剥 奪 原 住 民 族 獨 特 的 傳 統 文 化 與 習 慣 。

對 於 原 住 民 族 來 說 ，狩 獵 文 化 除 了 與 生 命 禮 俗 、歲 時 祭 儀 息 息 相 關 之 外 ，更 

是 在 EI常 生 活 中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在 婚 喪 喜 慶 間 的 謝 禮 、 回 禮 與 慰 問 ，或 僅 是 家  

中 長 輩 單 純 想 念 山 肉 獨 特 的 氣 息 ，都 會 促 使 狩 獵 行 為 的 發 生 。簡 而 言 之 ，狩 獵 對  

於 原 住 民 族 来 說 ，不 是 一 種 特 殊 行 為 ，而 是 一 種 日 常 的 文 化 實 踐 ，透 過 一 次 又 一  

次 與 環 境 的 互 動 、反 覆 的 實 踐 ，建 構 原 住 民 族 豐 富 的 文 化 與 山 林 知 識 。狩 獵 的 知  

識 領 域 廣 博 ，包 含 對 於 四 周 環 境 的 辨 識 、動 植 物 的 生 態 知 識 、工 具 的 製 作 與 使 用  

等 ；狩 獵 更 涉 及 了 傳 統 領 域 的 使 用 規 範 、族 群 内 部 的 社 會 關 係 、 以 及 與 禁 忌 相 關  

的 信 仰 與 世 界 觀 等 文 化 底 兹 。以 下 是 一 個 布 農 族 青 年 回 到 部 落 跟 隨 兄 長 上 山 狩 獵  

的 生 命 經 驗 與 看 見 ：

一、 從狩獵的實踐中習得的環境與生態知識

在 山 林 中 行 進 、尋 覓 獵 物 是 充 滿 危 險 性 的 ，一 定 要 熟 悉 當 地 的 地 形 與 地  

貌 ，並 且 具 備 能 夠 在 山 上 生 存 的 技 能 ， 包 含 對 於 動 植 物 的 辨 識 、對 於 各 類 物  

種 的 棲 地 認 識 ，透 過 路 徑 上 的 各 種 遺 跡 ，来 尋 觅 與 判 別 動 物 的 種 類 及 位 置 。

「每 種 動 物 的 習 性 與 喜 好 不 同 ，任 何 蛛 絲 馬 跡 都 需 要 細 微 觀 之 ，才 能 提 高 捕  

獲 獵 物 的 機 會 ，例 如 ： 山 羊 常 出 現 在 峭 壁 並 喜 愛 舔 食 岩 缝 間 的 礦 物 、 水康則
I

有 可 能 出 現 在 溫 泉 之 地 、飛 鼠 喜 歡 吃 楓 樹 的 嫩 芽 、 山 豬 透 過 拱 泥 巴 来 緩 解 身  

上 的 寄 生 蟲 ，而 有 青 剛 櫟 之 處 往 往 是 黑 熊 出 沒 之 地 。 此 外 ，從 動 物 的 叫 聲 、 

眼 睛 色 澤 、 大 小 、 間 距 ，腳 印 的 形 狀 、 大 小 ，排 遺 的 形 貌 、 周 園 植 被 啃 食 的  

情 形 ，都 能 判 斷 這 個 區 域 可 能 是 哪 種 動 物 會 出 沒 。 」 由 此 觀 之 ，狩 獵 行 為 背  

後 藴 含 豐 富 的 在 地 生 態 知 識 與 經 驗 法 則 ， 需 要 反 覆 實 踐 方 能 習 得 並 延 績 。

二、 狩獵的行為規範、信仰及世界觀

對 原 住 民 族 來 歡 狩 獵 並 非 外 界 所 想 像 的 毫 無 節 貅 隨 意 濫 射 ，相 反 的 ， 

各 族 群 皆 擁 有 嚴 謹 的 狩 獵 規 範 與 文 化 。 以 布 農 族 来 說 ，若 是 前 晚 夢 到 好 夢 ， 

且 遇 到 適 合 的 天 氣 ， 就 會 上 山 走 一 走 ，「每 個 人 好 夢 的 定 義 不 同 ， 可 能 是 夢  

到 動 物 或 發 生 好 的 事 情 ，在 夢 中 有 很 美 好 、愉 悦 的 感 受 即 可 稱 為 好 夢 。 」在



出 發 前 ，帶 著 虔 敬 的 心 以 酒 向 祖 靈 祭 告 ，祈 求 此 行 平 安 、 有 所 收 穫 ，但 「絕 

對 不 能 要 求 要 打 到 什 麼 動 物 或 要 打 幾 隻 ，因 為 這 是 祖 靈 賜 予 的 。 」獵 到 動 物  

後 ，會 以 虔 敬 的 心 向 祖 靈 及 動 物 感 謝 ，並 將 動 物 的 血 抹 在 獵 槍 上 增 加 靈 力 ， 

「如 果 誇 耀 將 會 無 功 而 返 ，甚 至 發 生 不 好 的 事 情 ；如 果 在 山 上 發 生 一 些 不 好  

的 徵 兆 ，跌 倒 、被 樹 枝 绊 倒 或 扭 傷 等 就 應 折 返 。 」由 此 可 知 ，現 行 的 事 前 申  

請 制 度 ，對 於 數 量 、物 種 的 預 設 申 請 ，對 原 住 民 族 來 說 是 一 大 禁 忌 ，不當的  

制 度 反 而 使 得 族 人 入 罪 。

「在 部 落 受 到 尊 重 與 稱 許 的 狩 獵 ，絕 不 僅 是 很 會 獵 捕 動 物 而 已 ，好 的 獵  

人 行 為 端 正 謹 慎 ，受 到 祖 靈 的 庇 佑 。 」上 山 需 要 充 足 準 備 ，以 確 保 自 身 與 同  

伴 的 生 命 安 全 。 「在 山 上 你 永 遠 都 不 知 道 會 遇 到 什 麼 事 ，迎 向 你 的 會 是 什 麼  

動 物 」， 因 此 除 了 工 具 的 準 備 、 體 力 的 儲 備 ，也 包 含 心 態 的 預 備 ， 不 會 随 意  

嬉 鬧 、 玩 笑 ，作 出 不 敬 之 事 。 而 所 謂 端 正 行 為 ， 包 含 了 遵 守 倫 理 與 禁 忌 、 獵 

場 规 範 * 不 張 揚 誇 耀 也 不 随 意 滥 射 浪 費 生 命 。以 布 農 族 来 說 》氏 族 組 織 嚴 謹 ， 

各 個 家 族 有 自 己 的 獵 場 ，早 期 部 落 集 體 的 囷 獵 或 焚 獵 也 有 許 多 嚴 格 的 規 定 。 

在 過 去 ，若 有 人 不 經 同 意 擅 闖 他 氏 族 獵 場 ，將 引 發 非 常 嚴 重 的 衡 突 。

三、 社會關係的再生產與文化的贲踐

狩 獵 對 於 原 住 民 族 文 化 的 重 要 性 ，不 僅 是 環 境 生 態 或 動 植 物 等 知 識 的 建  

構> 背 後 更 隱 含 了 族 群 內 部 的 社 會 關 係 再 生 產 與 文 化 的 實 踐 ，舉 凡 獵 物 的 分  

配 、 共 食 的 對 象 或 知 識 的 分 享 ，都 有 其 內 在 的 文 化 邏 輯 運 作 。舉 例 來 說 ，若 

不 小 心 因 追 捕 獵 物 而 進 到 他 人 的 獵 場 ，則 應 提 供 一 支 後 腿 ；若 獵 捕 到 動 物 應  

將 重 要 部 位 分 享 给 家 中 氏 族 長 輩 、一 同 共 食 。 而 在 共 同 處 理 獵 物 的 過 程 中 ， 

彼 此 也 會 分 享 個 人 的 狩 獵 經 驗 與 知 識 ，這 些 訊 息 包 含 了 前 述 所 提 及 的 生 態 知  

識 ，也 包 含 了 工 具 的 製 作 （如 搶 枝 、 刀 、揹 袋 等 ）、材 料 的 取 得 、 陷 阱 置 放  

點 或 山 肉 處 理 的 解 剖 技 術 等 。在 這 個 彼 此 知 識 交 换 山 肉 共 享 共 食 的 場 域 中 ， 

穩 固 内 部 群 體 的 社 會 關 係 ，維 繫 原 住 民 族 的 文 化 與 知 識 。

四、 狩獵所面對的污名



狩 獵 是 各 原 侄 民 族 皆 有 的 文 化 ，循 著 祖 先 走 過 的 来 時 路 進 入 深 林 山 野 中 , 

所 帶 来 的 是 心 靈 富 足 與 自 信 ，這 樣 的 自 信 不 是 來 自 於 所 謂 的 征 服 山 林 ，而是 

一 種 透 過 日 常 的 實 踐 ， 實 現 自 我 認 同 ， 維 繫 族 群 整 體 的 文 化 與 尊 嚴 。

然 而 ，前 述 這 些 豐 富 且 專 業 的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知 識 與 文 化 ，在 國 家 以 法 律  

箝 錮 、 入 罪 之 後 ，成 為 一 種 汙 名 。在 自 己 傳 統 領 域 上 巡 視 、抹 集 、狩 獵 、建 

工 察 ，卻 被 羅 織 各 種 罪 名 ：佔 用 國 有 地 、 盗 採 森 林 副 產 物 、達 法 使 用 搶 枝 、 

濫 捕 保 育 動 物 ，這 迫 使 原 住 民 族 的 狩 獵 行 為 必 須 遮 遮 掩 掩 、 避 人 耳 目 ，在幽  

暗 、 隱 晦 之 處 進 行 ，而 被 迫 使 用 不 安 全 的 自 製 獵 搶 ，無 法 保 障 狩 獵 權 ，更加 

深 使 用 搶 枝 的 危 險 性 。 自 製 獵 搶 所 造 成 的 膛 炸 事 件 不 勝 牧 數 ，其原 因 在 於 自  

製 槍 管 的 不 穩 定 性 ，以 及 自 行 填 裝 火 藥 與 子 彈 使 得 發 生 膛 炸 的 機 率 提 升 。此 

外 ，獵 人 看 到 動 物 的 當 下 ，必 須 在 短 短 幾 秒 的 時 間 內 作 出 反 應 ，除 了 要 瞄 準  

動 物 的 位 置 及 要 害 、穩 定 肢 體 以 擊 發 子 彈 之 外 ，講 求 的 是 一 氣 呵 成 與 速 度 。 

若 是 遇 到 大 型 且 具 攻 擊 性 的 動 物 ，一 失 準 根 本 来 不 及 填 裝 第 二 顆 子 彈 ，將 造  

成 生 命 的 安 危 。

當 原 住 民 族 的 生 活 空 間 成 為 國 家 的 財 產 ，土 地 與 自 然 資 源 使 用 受 到 限 制 ， 

剥 奪 了 原 住 民 族 自 主 治 理 的 權 能 ，造 成 的 是 文 化 规 範 式 微 、 裂 解 的 是 傳 统 的  

社 會 組 織 ，以 及 與 狩 獵 相 關 的 各 式 山 林 知 識 消 逝 。 失 去 獵 場 與 獵 搶 ，甚 至 遭  

受 汙 名 化 的 原 住 民 族 人 ， 也 失 去 自 我 的 尊 嚴 。

肆、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的集體與個人權利性質

在 長 久 的 殖 民 歷 程 中 ，近 代 發 展 出 的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概 念 ，大 致 以 原 住 民 族 成  

為 法 律 主 體 出 發 ，規 範 國 家 /法 律 對 待 原 住 民 的 權 限 ，也 界 定 了 原 住 民 個 人 可 爭  

取 的 合 理 資 源 。其 中 多 從 生 存 權 與 平 等 權 的 角 度 切 入 = 生 存 權 關 切 的 是 如 何 保 障  

原 住 民 的 基 本 生 存 ，以 維 護 基 本 安 全 與 尊 嚴 ；平 等 權 則 積 極 地 推 動 個 人 參 與 經 濟  

社 會 的 自 由 和 公 平 ，以 確 保 不 同 群 體 能 夠 享 有 同 等 的 機 會 與 對 待 。具 體 而 言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的 概 念 目 的 在 協 助 改 變 原 住 民 族 的 不 利 處 境 ，以 在 國 家 的 治 理 下 ，取  

得 並 享 有 與 其 他 民 族 相 同 的 公 民 權 利 。



前 段 對 於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的 陳 述 ，若 未 深 究 ， 容 易 為 個 人 權 利 視 角 出 發 ，以理 

解 原 住 民 個 人 所 面 臨 到 的 處 境 和 挑 戰 ，不 過 論 及 集 體 權 利 內 容 ， 包 括 認 同 權 、 自 

決 權 、 文 化 權 、 及 財 產 權 等 ，皆 超 越 個 人 層 次 ，而 以 族 裔 共 同 歷 史 文 化 為 主 體 單  

位 。這 些 集 體 權 補 充 了 個 人 權 利 無 法 涵 蓋 的 情 境 ，更 能 突 顯 原 住 民 族 在 殖 民 歷 史  

的治理中 > 與 一 般 公 民 相 異 的 身 分 認 同 、 政 治 利 益 和 文 化 價 值 。

如 本 文 對 於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文 化 的 詳 盡 說 明 ，若 單 以 個 人 的 生 存 需 求 去 理 解 狩  

獵 行 為 ，我 們 可 以 很 輕 易 的 在 當 代 的 市 場 經 濟 環 境 中 ，找 到 狩 獵 之 外 的 生 存 方 式  

作 為 原 住 民 獵 人 的 替 代 選 擇 ，但 是 社 會 普 遍 未 能 清 楚 理 解 ，當 代 原 住 民 歷 經 現 代  

化 後 ，在 「個 人 」、 「部 落 / 家 族 /族 群 」 及 「國 家 法 」 三 者 的 矛 盾 與 競 合 ，所面 

臨 的 現 實 處 境 和 認 同 掙 扎 。

進 一 步 言 ，「狩 獵 」無 法 被 單 獨 割 裂 為 一 個 時 點 的 單 獨 「作 為 」，而 是 從 狩 獵  

前 的 作 息 、狩 獵 中 的 禁 忌 和 器 物 、技 術 和 組 織 ，延 績 到 狩 獵 後 的 資 源 分 配 及 自 我  

身 分 認 同 之 建 構 ，鑲 嵌 在 原 住 民 各 族 人 與 地 、 人 與 人 乃 至 人 與 社 會 互 動 的 一 系 列  

「過 程 」。

回 到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的 發 展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以 集 體 權 為 訴 求 的  

主 張 越 来 越 強 烈 。 具 國 際 法 專 長 的 美 國 哲 學 學 者 Alien B u c h a n a n 曾 在 "Role o f  

Collective Rights in tihe Theory o f Indigenous Peoples1 Rights.11 — 文 中 明 確 指 出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與 其 他 人 權 概 念 最 根 本 差 異 ，就 是 其 強 烈 的 集 體 權 （ collective right) 的 

性 質 13〇

B u c h a n a n 先 對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運 動 的 發 展 和 訴 求 對 國 際 法 產 生 的 影 響 做 出 整  

理> 並 詳 盡 的 論 述 集 體 權 兩 種 呈 現 的 樣 態 。 第 一 類 的 集 體 權 ，他 稱 之 作 強 烈 直 觀  

型 的 集 體 權 （ Collective Rights in the Strong Sense)，這 類 型 的 集 體 權 也 是 一 般 對 於  

集 體 權 概 念 最 直 接 的 想 像 ：集 體 權 必 須 透 過 集 體 去 實 現 ，無 法 由 獨 立 的 個 人 去 實  

現 這 樣 的 權 利 ，舉 例 来 說 ，就 像 原 住 民 族 自 治 ，原 住 民 族 自 治 的 權 利 無 法 靠 單 一

13 Allen Buchanan, supra note 64, at 91.



個 人 的 行 為 表 現 或 意 志 去 實 現 ， 而 須 要 以 原 住 民 族 為 一 個 集 體 單 位 去 實 踐 。

第 二 種 類 型 的 集 體 權 ， 他 則 稱 作 為 雙 重 依 據 型 的 集 體 權 （duaJ-standing 

collective right) , 這 類 的 集 體 權 的 表 現 形 式 ，具 體 来 說 是 團 體 的 成 員 們 ：可以由  

個 別 的 個 人 或 非 個 人 的 集 體 決 議 過 程 委 任 代 表 人 或 委 任 單 位 去 行 使 這 個 權 利 。 

B u c h a n a n 以 參 與 祭 儀 活 動 與 穿 族 服 為 例 ，若 團 體 是 樂 於 接 受 這 項 集 體 權 利 的 ， 

那 磨 當 團 體 中 有 人 參 與 這 項 祭 儀 活 動 的 自 由 被 限 制 或 其 他 成 員 參 與 活 動 的 權 利  

被 侵 犯 ，而 有 團 體 成 員 個 人 去 主 張 這 個 權 利 時 ，並 不 會 因 此 排 除 具 團 體 代 表 性 的  

單 位 或 代 表 人 也 能 夠 主 張 這 個 權 利 。

當 然 這 種 能 夠 以 個 人 作 為 行 使 權 利 的 途 徑 和 個 人 權 利 有 明 顯 的 共 同 特 徵 ，但  

是 B u c h a n a n指 出 一 個 關 键 性 的 差 異 ：個 人 權 利 只 能 在 自 己 的 權 益 被 侵 犯 時 ， 由 

自 己 提 出 主 張 ，而 這 種 型 態 的 集 體 權 ，是 當 有 團 體 成 員 的 權 利 被 侵 犯 時 ，團體中 

的 每 一 個 人 都 能 主 張 這 個 權 利 ， 即 便 提 出 主 張 的 這 個 人 並 沒 有 遭 受 到 任 何 的 干  

預 。

本 文 主 張 ，不 管 是 從 狩 獵 文 化 的 具 體 實 踐 ，抑 或 狩 獵 之 於 族 群 自 我 認 同 的 建  

構 而 言 ，皆 是 屬 於 第 二 種 類 型 的 集 體 權 。之 所 以 如 此 主 張 ，是 因 為 墾 殖 型 國 家 以  

殖 民 政 權 的 霸 權 ，將 這 塊 土 地 上 的 「族 群 」去 主 體 化 的 心 態 ，從 日 治 時 期 以 来 就  

B3 然若揭 b 學 者 蔡 志 偉 整 理 原 住 民 族 法 制 與 權 利 發 展 就 指 出 ，日 本 政 府 對 山 地 「只 

見 蕃 地 而 不 見 蕃 人 」的 理 蕃 政 策 ，即 為 國 家 法 對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習 慣 與 法 律 體 系 完  

全 的 否 之 因 此 原 住 民 族 群 傳 統 具 有 的 社 會 組 織 和 政 治 體 制 也 因 此 被 國 家 法 的 规  

定 取 而 代 之 14。

原 住 民 族 需 要 以 「集 體 」作 為 權 利 訴 求 的 單 位 ，並 非 是 因 為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文  

化 社 會 中 沒 有 「個 人 」的 概 念 ，也 不 是 因 為 所 有 的 權 利 對 原 住 民 而 言 都 是 能 夠 共  

享 、共 有 的 。 而 是 因 為 墾 殖 國 家 的 霸 權 進 入 原 住 民 族 社 會 後 ，用 「無 主 之 地 」的

1 4蔡志偉，從客體到主體：臺潸原住民族法制與權利的發展，臺大法學論叢，4 0卷，頁 1502-1503， 

2011 年 。



論迷否定了原住民在法律體系中作為「一個人」的地值，又在強勢的文化和經濟 

資本中甚至是便宜行事的身分認定政策中，失去了對族裔群體的認同符號。

「集體權」概念的誕生，對於原住民族權利發展而言，即是讓當代原住民在 

國家與個人的二分中，可以找到一個主體安放的位置，以彌補過去歷史不正義所 

帶給每一個個人的傷害，也預防這樣的傷害再反覆發生。因此當我們不斷致力於 

創造屬於原住民族主體的規範秩序時，也必須要時時刻刻提醒大眾，規範秩序必 

須透過社會集體反覆的、具體的實踐行動，才能完成其規範本身欲達成的價值體 

系和秩序，切莫讓規範的規則本身破壤法理所欲建構的正義核心。

伍、原住民族狩獵權國際案例 

一、瑞典 Girjas訴訟案

2 0 1 6年 2 月初，斗大的報紙標題寫著 G ir ja s擊敗政府，G ir ja s是個位在 Kirnna 

北方的傳統馴鹿放牧區，為了在祖居地上狩獵和捕魚的權利，而與政府對簿公堂， 

在第一審地方法院判決中勝訴，不只激励了瑞典的 S a m i族 人 ，也成為世界各地 

同樣因為國家法治而無法實踐狩獵傳統的原住民族的關注焦點15。

引發這起官司的原因，在於瑞典政府於 1的 3年時修改了狩獵規範，將核發 

狩獵許可的責任，移轉到政府手中，而政府再授權給個人土地擁有者得以販售狩 

槻證、漁獵證，並決定他人是否可以在自己所擁有的土地上狩獵、漁獵。随著打 

獵逐漸成為一種娛樂活動的發展，越来越多人取得狩獵許可，進 到 S a m i族傳统 

馴鹿放牧及狩獵的區域，不僅只是對族人造成侵擾，更因為打獵的娛樂化，許多 

以此為樂的人，並沒有遵循任何的規範，毫無禁忌也濫捕濫殺，對自然生態平衡 

造成威脅，同時也威脅到仰賴著狩馓捕充營養、度過寒冬的 S a m i族人的生存16。

15 Martukaw, T. (2016年 1 2月1 7日）。還我傳統生活權系列報導-狩獵篇：在祖居地當獵人<• 2〇21 

年 2 月 21 日，取自 httos://www.voutube.com/watch?v=olrHfffYkRI，最後剷覽日 2021/2/26 -

16 同註 15、Carstens, M. (2020, August 9)_ Supreme Court (Sweden) recognizes Sami group's exclusive 
right to confer hunting and fishing rights in traditional area. Retrieved from 
httPS：//nofobl〇g>hvp〇theses.ore/669，最後羽覽日 2021/2/26。

Orange, R. (2020, January 23). Indigenous reindeer herders win hunting rights battle in Swede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iiardlan.com/world/2020/ran/23/indigenous-reindeer-herdgrs-S3mi-wm-hunting-rie

http://www.voutube.com/watch?v=olrHfffYkRI%ef%bc%8c%e6%9c%80%e5%be%8c%e5%89%b7%e8%a6%bd%e6%97%a5
https://www.thegiiardlan.com/world/2020/ran/23/indigenous-reindeer-herdgrs-S3mi-wm-hunting-rie


這 樣 的 侵 擾 在 瑞 典 許 多 Sami族 部 落 和 領 域 發 毛 多 年 表 瑞 典 的 Sami族 人 、 

S a m i議 會 以 及 推 動 權 利 落 實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 多 方 嘗 試 與 政 府 溝 通 ， 企 圖 以 政 治  

途 徑 解 決 此 問 題 ， 卻 始 終 懸 而 未 果 ， 因 此 7 在 2 0 0 9 年 ， 經 過 評 估 和 商 討 ， 決 議  

以 G itjas部 落 打 先 鋒 ， 率 先 採 取 司 法 途 徑 ， 向 瑞 典 政 府 提 告 ， 主 張 在 其 馴 鹿 放 牧  

領 域 內 擁 有 排 他 性 權 利 ， 得 以 決 定 他 人 是 否 得 以 在 該 領 域 內 狩 獵 或 漁 獵 。 而 之 所  

以得以 以 部 落 名 義 提 起 訴 訟 7 是 因 為 在 瑞 典 的 法 治 架 構 中  > 部 落 （sameby)是 具  

備 法 律 主 體 性 的 法 人 也 是 持 有 權 利 可 以 在 特 定 區 域 範 圍 内 放 牧 刺 鹿 的 行 政 和 金  

融 组 織 ， 鄰 國 挪 威 也 有 同 樣 的 法 律 规 範 和 肯 認 '

這 起 法 律 訴 訟 的 特 別 之 處 ^ 在 於 族 人 所 主 張 的 ，並 不 是 從 文 化 權 的 概 念 出 發 ， 

而 是 回 應 政 府 授 權 給 土 地 所 有 人 決 定 權 的 產 權 觀 點 。 事 實 上 ， 在 瑞 典 過 往 的 判 例  

中 >  已 經 有 過 決 議 7 肯 認 Sami族 部 落 對 於 傳 统 上 使 用 的 土 地 ， 是 擁 有 產 權 的 ， 

而 依 照 產 權 的 性 質 ， 對 於 所 擁 有 的 財 產 7 可 以 使 用 、 可 以 販 售 ， 而 以 對 土 地 的 產  

權 而 言 ， 更 重 要 的 特 質 是 ， 也 擁 有 決 定 誰 可 以 進 入 該 片 土 地 範 園 的 榷 利 ， 並 且 不  

需 要 提 出 任 何 理 由 以 正 當 化 拒 絕 他 人 進 入 的 原 因 。 若 以 文 化 權 作 為 主 張 基 礙 ， 則  

必 須 要 闡 明 拒 絕 的 原 因 或 是 舉 證 他 人 的 進 入 所 造 成 的 侵 害 。 然 而 ， 這 樣 的 產 權 概  

念 、 這 樣 看 待 土 地 的 方 式 ， 並 不 是 Sarai族 的 傳 統 文 化 ， 但 随 著 當 代 國 家 體 制 與  

法 律 概 念 的 發 展 ， 族 人 策 略 性 地 運 用 國 家 所 制 定 、 強 加 的 遊 戲 規 則 ， 成 為 有 利 於  

自 身 主 張 的 有 力 依 據 '

二 、 各 級 法 院 審 理 及 判 決 歷 程

2 0 1 6 年 的 地 方 法 院 判 決 ， 採 纳 族 人 的 觀 點 ， 也 做 出 了 符 合 族 人 和 部 落 期 待  

的 決 定 ， 但 瑞 典 政 府 提 起 上 訴 ， 上 訴 法 院 推 翻 了 原 判 決 ， 認 為 即 便 Girjas部 落 擁  17

hts-battle-sweden > 最後瀏覽日 2021/2/26。
17 同註 15、Hcifverberg, £,(2020, February 14), Sweden: Supreme Court Recognizes Sami Indigenous

Group's Exclusive Right to Confer Hunting and Fishing Rights in Sami Area. Retrieved from 

http5：//wwwJoc.g〇v/law/foreign-news/artide/sweden-suDreme-court-rec〇gnizes-samHndigenous-gr 

oiiPs-exdusive-right-to-confer-hunting-and-fishmR-rights-in-sami-area/ , 最後潘J 覽日 2021/2/26。 

The Supreme Court of Sweden. (2020). The "Girjas" case 新 聞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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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比 政 府 更 正 當 的 狩 獵 和 漁 獵 權 ， 政 府 仍 然 有 權 授 予 狩 獵 和 漁 獵 許 可 '  這 樣 的  

上 訴 法 院 判 決 ， 引 發 一 片 譁 然 ， 族 人 提 起 上 訴 ， 案 件 進 入 高 等 法 院 ， 判 決 再 度 支  

持 族 人 立 場 ， 瑞 典 政 府 也 因 此 再 度 上 訴 ， 案 件 最 終 進 入 最 高 法 院 進 行 調 查 及 審  

理 。

2 0 2 0 年 1 月 2 3 日 ， 瑞 典 最 高 法 院 作 出 判 決 ， 決 議 G irjas部 落 在 其 馴 鹿 放 牧  

領 域 內 > 擁 有 具 備 排 他 性 質 的 狩 獵 和 漁 獵 權 ， 此 判 決 不 僅 肯 認 了 該 部 落 可 以 不 經  

過 瑞 典 政 府 的 許 可 ， 將 狩 獵 和 捕 魚 權 授 予 他 人 ， 另 一 方 面 而 言 ， 也 代 表 瑞 典 政 府  

並 無 權 授 予 這 些 權 利 。 2&

不 過 ， 案 件 在 最 高 法 院 審 理 時 ， 最 高 法 院 並 未 針 對 狩 獵 行 為 發 生 之 土 地 的 合  

法 產 權 歸 屬 做 出 決 定 ， 而 僅 只 针 對 部 落 與 瑞 典 政 府 之 間 就 狩 獵 和 漁 獵 所 產  

生 的 權 利 和 權 力 關 係 做 出 判 決 ， 所 依 據 的 法 律 條 文 ， 不 是 過 往 常 被 引 用 、 主 張 的  

刷 鹿 放 牧 法 案 ， 而 是 援 引 瑞 典 法 律 中 的 「urm innesM vd」 原 則 ， 意 為 「在 該 地 始  

自 亙 古 的 存 在 」， 肯 認 該 部 落 擁 有 的 權 利 ， 是 奠 基 於 其 始 自 遠 古 以 来 ， 對 該 片 土  

地 的 歷 史 性 使 用 21。

三 、 「urminnes h 5vd ( 在 該 地 始 自 亙 古 的 存 在 ）」 原 則

瑞 典 法 律 柩 架 中 的 「urm inneshSvd」 概 念 ， 意 為 權 利 可 以 從 土 地 的 歷 史 性 使  

用 中 獲 得 和 保 留 ， 就 時 間 而 言 ， 需 要 持 續 使 用 土 地 至 少 9 0 年 ， 鄰 近 的 挪 威 也 持  

有 同 樣 的 概 念 ， 稱 為 「 alders tid」。 「urm inneshSvd」 的 概 念 被 明 文 列 於 瑞 典 的 舊  

土 地 法 中 ，該 法 於 1 9 7 0 年 被 新 法 取 代 時 ，過 渡 性 法 案 特 別 规 範 ， 業 已 依 [urmlnnes 

U ivd」 原 則 所 取 得 的 權 利 ， 不 會 因 舊 土 地 法 被 取 代 就 自 動 失 效 ， 除 非 本 來 符 合  

「 urniinnes h5v d」 原 則 的 條 件 或 狀 態 有 所 改 變 22。

因 為 瑞 典 的 「 urminnes h i v d j 原 則 成 為 S a m i族 人 對 土 地 擁 有 權 利 的 法 律 依  

據 ， 在 這 樣 的 案 件 中 ， 要 考 量 、 檢 視 的 便 是 該 權 利 形 成 的 條 件 ， 現 在 是 否 仍 然 存

同註17 
同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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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並 且 符 合 「u rm in n esh5v d 」原則23之 要 件 ：

1. 持績賁踐中；

2. 具備一定程度的強度；

3. 持績很長一段時間；

4. 在一特定範圍内；

5. 沒有其他權利擁有者對此持反對意見 24。

就 G ir ja s案而言，涉及的領域範圍，是瑞典北部一個久無人居的區域，根據 

最高法院的調查發現，S a m i族人使用這片土地的歷史，可 以 回 溯 到 1 6世 紀 ，而 

由 S a m i族人來決定誰可以在此狩獵或漁獵的實踐，在 1 8世紀時便已經建立，國 

家當時並未主張應該由政府来決定或發予狩獵許可，也沒有對此有所異議。1886 

年 ，瑞典通過第一部馴鹿放牧法案，該片土 地 仍 然 只 有 S a m i族人使用，並且持 

績行使由其自行決定誰可以狩獵的權利25。

即便瑞典政府在1956年取得該片領域的地契，也就是將那片土地納為國有， 

瑞典政府仍然未採取任何行動質疑或禁止族人的持績實踐 26。也 就 是 說 ， G irjas 

部 落 的 S a m i族人以及他們的祖先，確實是長時間地在那裡狩獵跟漁獵、使用土 

地，政府在過往幾個世紀以来，就算歷經政體的改變、法律的遞嬗，也從未干涉 

或反對族人的實踐，换言之，這樣的狩獵和漁獵權利，從未被瑞典政府廢除或取 

消。

最高法院的判決也引用《國際勞工組織第169號公約》第 8 條 第 1項的规範， 

要求國家在施行政策、實踐法律時，要考量原住民族的傳統慣習，即便瑞典並未 

批准該公約，但此原則已被視為國際法中的普遍性原則。此外，根 據 《聯合國原 

住民族權利宣言》 第 2 6 條 ，保障原住民族對其傳統上擁有、佔有或以其他方式 

使用或獲得的土地、領土和資源擁有權利。

歷 經 1 0年的法律纏訟，G ir ja s部落終於成功地推翻了政府27 年来的政策，5



位最高法院的法官以一致達成以 S a m i族人在該片土地始自遠古時代的存在為依 

據而擁有權利的決議27。即便最終的判決，並未著墨於土地產權的擁有者，甚至 

也明確表明，馴鹿放牧法並未肯認族人狩獵和漁獵的權利，但是，法官所採取的 

「u rm in n esh S vd」原 則 ，過往常被認為太過抽象、無法舉證，而這樣的判決，為 

瑞典和國際上的其他案件開創了先例，這是第一次才艮據歷史先例賦予財產或土地 

使用權的概念28，不僅只是肯認了族人對土地、對自然資源的權利，也肯認了族 

人針對特定事務，擁有不受政府干擾的自決權。此外，也開啟了先河，權利主張 

的依據，有許多不同的可能來源，需要更細緻地爬梳歷史和脈絡，並且運用更具 

彈性的策略，有可能成為難解爭議的解決曙光。

陸、 國家不當以刑罰加之原住民（族）狩獵行為，誠屬達憲

綜 上 從台灣到世界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 ^不若通常理解之娛樂《競技行為， 

實則藴含了原住民族生態知識、信仰、禁忌等內容已如前述，從而使狩獵行為構 

成整體文化生活之一部分，進一步形塑文化成員的價值觀、思考路徑，並內化為 

不成文的規範，引導成員從事自己文化所期待或嘉許的行為。

至於文化生活受國家法律限制或處罰，所產生之衝突關係，並非台灣所獨獨 

面對，毋寧係多元文化社會所共享的古典命题。對原住民族而言，面對國家以高 

權建構出的法秩序時常感到無所適民既在憲法增修條文中明文要求國家積極維 

護發展原住民族文化、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同時又在許多法规中（如本次 

釋憲解釋標的）對文化生活施以限制。細究其因，或許非出於立法者刻意為之（若 

然，會是如何可怕的社會體制，孰難想像），而是法律的制定忽略特定文化的需 

要，導致特定文化的實踐處處受肘。皆係立法過程由主流償值（或漢人思維）所 

主 導 ，未能有效纳入原民觀點所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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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權的概念28，不僅只是青認了族人對土地、對 自 然 資 源 的 權 利 ，也肯認了 

族 人 針 對 特 定 事 務 ，擁有不受政府干擾的自決權。此 外 ，也 開 啟 了 先 河 ，權利主 

張 的 依 據 ，有許多不同的可能來源，需要更細緻地爬梳歷史和脈絡，並且運用更 

具 彈 性 的 策 略 ，有可能成為難解爭議的解決曙光。

陸 、國 家 不 當 以 刑罰加之原住民（族 ）狩 獵 行 為 ，誠屬違憲

綜 上 ，從台灣到世界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不若通常理解之娛樂、競 技 行 為 ， 

實則蘊含了原住民族生態知識、信 仰 、禁忌等内容已如前述，從而使狩獵行為構 

成整體文化生活之一部分，進一步形塑文化成員的價值觀、思 考 路 徑 ，並内化為 

不 成 文 的 規 範 ，引導成員從事自己文化所期待或嘉許的行為。

至於文化生活受國家法律限制或處罰，所產 生 之 衝 突 關 係 ，並非台灣所獨獨 

面 對 ，毋寧係多元文化社會所共享的古典命題。對 原 住 民 族 而 言 ，面對國家以高 

權建構出的法秩序時常感到無所適從，既在憲法增修條文中明文要求國家積極維 

護發展原 住 民 族 文 化 、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同時又在許多法規中（如本次 

釋憲解釋標的）對文化生活施以限制。細究其因，或許非出於立法者刻意為之（若 

然 ，會是如何可怕的杜會體制，孰難想像），而是法律的制定忽略特定文化的需 

要 ，導致特定文化的實踐處處受肘。皆係立法過程由主流價值（或漢人思維）所 

主 導 ，未能有效納入原民觀點所致29。

台灣原住民族有 1 6 族 （官 方 認 定 1 6族 ，實 際 上 更 加 多 元 ，然 非 本 文 重 心 ， 

茲不贅），各自有屬於自己的文化價值，共同建構出原住民族多元的文化底蘊。 

然如此多元且大異其趣的各族文化中，狩獵行為 /獵人本身受到族人尊崇、甚至 

足 以 提 升社會地位卻是原住民族的「普世價值」。這樣值得追求的行為、榮 譽 ， 

卻不見容於主流社會之中，影響所及不僅只是涉訟的獵人，而係法秩序對原住民 

族整體文化價值的戕害，從而嚴重範抑其中每一個體；本案释憲解釋標的所共同

2 8同註16
2 9李建良，原住民族狩獵與規範衝突一文化、權 力 、刑法與憲法的四角習題，法律扶助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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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彰 的 意 旨 ，不只將狩獵行為定為不法，更在暗示原住民族文化根本不值維護。

不妨害社會秩序與公共利益時，一個人按照自身文化的引導而為行止，是受 

憲法保障的基本權。且 本 意見書陳述人及共同陳述人皆認為此次釋憲解釋標的， 

非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杜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並已造成原住民族整體文化實踐的不當侵害。是本件解釋案祈大法官賜違憲宣告， 

以 維 權 利 。

謹呈

司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年 三 月

陳述人

曰


